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弦誦樂無量

行健達堅強

聖道必宏揚

日月看重"光

(三)風雨鶴鳴

響
養

瓶
氣

敲
修

繼
正

鐘
靈
灣
地

晨
心
臺
天

朗
往

瓶
氣

開
承

繼
正

瞻
來
灣

地

前
開
臺

天

英俊共升堂

蔚起樹乾綱

聖道必宏揚

日月看重光

志氣自軒昂

國運進隆昌

聖道必宏揚

日月看重光

東吳大學校歌

I

私
立

東
吳

大

4/4A

2     3

歌

2

-一

2^1665^2。17。]
八""士

 $雙溪淡秀，綠磚平曠，勝境立宮牆

一一
1。23。2^1665^2347^1
'口口 德矢口兼修，中西融貫，救世育賢良

^
4

6     6     5

@

暢
想
瓶
氣

和
思
繼
正

風
由
淺

地

春
自
臺
天

，
，

，
，

榮
懷
譽
人

爭
胸
舊
完

李
愛
吳

今

桃
博
東

古

二
九

七

知
譽
人

新
舊

完

學
吳
今

科
東

古

高
摹
譽

人

天
樂

舊
完

潤
業

吳
今

海
敬

東
古



 大
學
及
獨
立
學
院
．
簡
介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二
九
八

 四
、
校
訓

法養

古天

今地

完正

人氣

 釋
%我

   本
校
校
訓
，
係
 國

父
嘉
言
，
天
地
正
氣
，
凝
錢
萬
物
，
此
氧
集
義
而
生
，
非
待
外
求
^人

得
之
曰

 「
浩
然
」
，
至
大
至
剛
，
純
善
精
一
，
古
今
完
人
皆
因
秉
受
此
氣
而
能
表
現
為
至
美
之
人
格
，
陶

鑄
為
至

 偉
之

功
業

，
失

此
則

天
地

失
其

所
立

叮
人

倫
失

其
所

統
，
方
今

世
局
詭
譎

，
人
心
險

惡
，
皆
以

正
氣
未
能

 沛
然

充
乎

人
群

所
致

也
。

本
校

取
此

為
校

訓
，

除
以
科
技

學
術
傳
授

青
年
外
^
同

時
圖
培
育

青
年
之
精

神

 人
格

，
以

正
氣

為
立

身
之

至
境

，
以

完
人

為
立

業
之

極
則
^
意
深

思
遠
^
為
東

吳
優
良
傳

統
之
一
。

 五
 、

校
慶

；
 ．

  三
月

土
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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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旗校、二

九
六



 六
、
校
史私
立

東
吳

大
學

 、
東
吳
大
學
為
基
督
教
前
監
理
公
會
︵
現
與
美
以
美
會
美
普
會
暨
1^ fT n會

合
併
改
稱
衛
理

公
會
平

所
 創
辦
，
成
立
遜
清
光
緒
二
十
六
年
︵
公
曆
．
一
九
00年

︶
，
次
年
三
月
在
蘇
州
天
賜
莊

正
式
開

學
，

 迄
至

六
十

九
年

為
建

校
八

十
週

年
紀

念
。
追
源

溯
流
^實

由
蘇

州
博
習

書
院
上
海

中
西
書
院

及
蘇

州
 宮
巷
書
院
三
校
先
後
合
併
而
成
，
其
創
立
經
過
如
后
；

 ︵
一
︶
蘇
州
博
習
皆
院
，
清
同
治
九
年
︵
公
曆
一
八
七
一
年
︶
監
理
公
會
曹
子
實
先

生
創
立
叟
校

一

 所
於

蘇
州

十
全

街
。

光
緒

二
年

︵
一

八
七

六
年

︶
潘

慎
文

博
士

^^r ^．
巾

Parkert/奉
派

由
美

 來
華

襄
理

校
務

。
光

緒
五

年
︵

一
八

七
九
年
︶

該
校
遷
移

天
賜
莊
，

定
名
為
存

養
書
院
0^光

緒
十
年

 ︵
一
八
八
四
年
︶
更
名
為
博
習
書
院
^  ^^iit i i^^ rt^       ^^^二

t tj i^ F^︶
。
潘
氏

在
該
校
服
務

前
後

達
 二

十
年

。

 ︵
二

︶
上

海
中

西
書

院
 光

緒
十

年
︵

一
八

八
四

年
︶

林
樂

知
博

士
^^D卜

Vn^品
J．

A二
en)於

 上
海
崑
山
路
創
立
中
西
書
院
^ Ancr^n-^^^n^Ps^    c^^^^^^︶

。
林
博
士
為
當
時

聞
名
中

外
之

「

 萬
國

公
報

L創
辦

人
兼

總
編

輯
，

因
此

遠
近

慕
名
來
學

者
甚
眾
^然

因
限
於
環

境
，
課
程

偏
重
英
文

 ，
來

學
者

多
為

一
般

準
備

職
業

而
就

學
之

青
年

。

 ︵
三

︶
蘇

州
宮

巷
書

院
 中

口
甲

午
戰

後
，
朝
野

上
下
競
向

新
學
，
孫

樂
文
博
上

^Dr D^三
d l、

 A^^^^son︶
為

應
當

時
社

會
之

需
要

，
於
光

緒
二
十
二

年
︵
一
八

九
六
年
︶

在
蘇
州
創

設
宮
巷
書

 院
︵

Ku品
宇

。
品

^^^^^ i\0來
校

就
學

者
多

係
吳

門
緝

紳
子

弟
，

其
中

不
少

科
舉
人

亡
，
故

該
 校

之
設

，
備

受
當

時
社

會
各

界
之

歡
迎

。

二
九
九



四

O
0

大
學
及
獨
立
學
院
俯
介

 光
緒
二
十
五
年
︵
一
八
九
九
年
︶
二
月
，
蘇
州
博
習
書
院
遷
移
上
海
，
合
併
於
中
西
書
院
。

翌
年
︵

 一
九

0
0
年

︶
教

會
議

改
宮

巷
書

院
為

大
學

，
並

以
天
賜
莊

博
習
書
院

原
址
為
校

址
。
同
年

五
月
此

 項
計

劃
即

為
美

國
監

理
公

會
宣

教
部

所
核

准
^
並

向
美

國
田

納
西

州
︵

T
e
n
e
S
S
e
e
 
^
州

政
府
申

請

 立
案

。
十

一
月

董
事

會
組

織
成

立
^
學

校
定

名
為

中
央

大
學

︵
C
e
n
t
r
a
^
 
U
n
^
V
e
r
S
^
t
y
 
^
，

公
推

 孫
樂

文
博

士
為

首
任

校
長

。
光

緒
二

十
七

年
︵

一
九
0
一
年

︶
三
月
正

式
開
學
，

設
文
理
二

科
，
數

 年
後

始
改

名
為

東
吳

大
學

c
 
S
^
^
^
h
O
W
 
U
n
i
V
e
^
^
i
t
y
;
此

本
大

學
成

立
之

經
過

也
。
光

緒
三

十
年

 ︵
一
九
0四

年
︶
增
設
五
年
制
醫
科
，
與
文
理
兩
科
鼎
足
而
三
。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︵
一
九

0八
年

︶

 復
增
設
三
年
制
神
學
科
，
嗣
因
監
理
公
會
聯
合
其
他
教
會
另
在
南
京
創
設
金
陵
醫
學
神
奠

兩
校
，
東

 吳
醫

學
神

學
兩

科
遂

告
停

辦
^
孫

校
長

草
創

經
營

，
不
遺
餘

力
。
在
職

十
年
，
校

務
逐
漸
進

展
，
學

 校
基
金
校
園
建
築
以
及
圖
書
儀
器
等
設
備
，
每
年
均
有
增
加
。

 上
海
中
西
書
院
自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︵
一
八
九
五
年
︶
起
，
即
由
潘
慎
文
博
士
擒
任
校
長
，
迄

光
緒
二

一

 十
一

年
︵

一
九

0
五

年
︶

始
辭

職
他

調
，

由
葛

贅
恩
博
士

^
^
r
.
 
J
O
n
.
w
.
^
^
^
n
e
 
︶

繼
任
。

當
時
蘇

 滬
兩

方
對

上
海

申
西

書
院

之
歸

併
東

吳
大

學
，

早
有
成
議

n
迢

宣
統
三

年
︵
一
九

一
一
年
^
三

月
十

六
日

孫
樂

文
校

長
逝

世
^董

事
會

公
推

葛
博

士
繼
任

^上
海
中
西

書
院
之
師

生
部
全
體

遷
蘇
合
併

於

 東
吳

。
溯

自
曹

于
實

先
生

創
辦

存
養

書
院

，
其

後
更
名
為

博
習
書
院

^而
博
習
書

院
之
合
併

於
上
海

 中
西
，
以
迄
上
海
中
西
之
歸
併
於
東
吳
，
實
屬
一
脈
相
承
而
同
源
合
流
也
。

 、
東

吳
大

學
自

葛
贅

恩
博

士
繼

任
校

長
^校

務
蒸

蒸
日
上
。

各
教
區
之

小
學
均
分

隸
於
監
理

公
會
在
蘇

 州
上
海
及
湖
州
設
立
之
三
所
中
學
，
而
此
三
所
中
學
復
附
麗
於
東
吳
大
學
，
彼
此
互
相
統

屬
，
連

成

 一
體

。
民

國
四

年
□

九
一

五
年

︶
制

憲
運
動

瀰
漫
全
國

，
朝
野
一

致
提
倡
法

治
，
東
吳

遂
於
上
海

 崑
山

路
︵

郎
中

西
書

院
原

址
︶

設
立

法
科

，
由

爾
金

先
生

︵
茗

r^ Cha^．
圭

．
^a吳

^皂
主

持
其

事
。



 是
年

九
月

三
日

正
式

開
學

，
英

文
名

為
。
^r^^  rn^nnr年

^Ve LaW SChoOl of Ch^na, LaW

 ̂^^^^^       ^t^      e^hO^^^hJ     rt^^^^^^^^^丈
挺
考

學
生
裘
具

備
大
學
建

業
二
年
以

上
之
資

格
。
民

國
九

 年
︵

一
九

二
0年

︶
蘭

金
先

生
辭

教
務

長
職

，
劉

伯
稄

先
生

︵
呂

r.白
毛

B^Umle ^繼
任
，

開
始

 採
用

「
例

案
教

授
法

」
，

並
增

設
「

模
型

法
庭
L一

課
，

使
學
生

獲
得
訴
訟

貿
習
之
機

會
。
同
時

創
 辦
法
學
季
刊
^ c^^^a  f.nW R^^^^^w   h每

年
刊
行

四
期

，
作

為
師

生
發

表
法

堅
論
著

之
園
地

。

 民
國

六
年

︵
一

九
一

七
年

︶
東

吳
理

科
研

究
所
首
次

頒
授
化
學

碩
上
學
位

，
二
年
後

頒
授
生
物

壘
碩

 士
舉

位
。

民
國

九
年

東
吳

與
基

督
教

青
年

會
全
國
協

會
合
作
，

在
蘇
州
本

校
附
設
體

育
專
修
科

，
培

 植
體
育
專
門
人
才
。
次
年
並
在
無
錫
創
辦
黨
業
申
學
一
所
，
使
附
近
工
廠
之
技
術
員

工
，
搜
得
進

修
 機

會
。

 五
、

民
國

十
一

年
︵

一
九

二
二

年
︶

葛
校

長
辭

職
，
由
副

校
長
文
乃

史
博
士
^Dr毛

．
B．

B^U^︶
e︶

繼
 任
，
在
文
校
長
任
職
六
年
期
間
，
校
舍
迭
有
增
加
，
圖
書
儀
器
，
亦
櫸
大
黨
購
置
。
又

為
推
廣

生
物

 系
師

生
自

製
之

實
驗

材
料

，
特

於
該

系
附

設
「
生
物

學
材
料
供

應
所
L，

出
售

各
項
生

物
標
本
與

器

 材
。

民
國

十
六

年
□

九
二

七
年

︶
二

月
，
法

科
更
名
法

學
院
，
改

聘
吳
經
熊

博
上
為
院

長
。
文
理

 兩
科
旋
亦
改
稱
文
理
學
院
，
聘
潘
恨
明
碩
士
為
院
長
。

 六
、

民
國

十
六

年
三

月
「

南
京

事
件

L發
生

，
西

籍
教
職
員

奉
命
撤
退

，
文
校
長

請
求
辭
職

，
校
董
事

乃

 推
文

理
學

院
院

長
潘

慎
明

暫
代

校
長

職
務
。

同
年
夏
聘

楊
永
清
博

士
為
校
長

，
是
為
東

吳
大
學
首

任

 之
華

籍
校

長
。

十
七

年
夏

，
東

吳
首

次
頒
授

法
學
碩
上

學
位
。
十

八
年
八
月

東
吳
大
學

奉
國
民
政

府

 教
育
部
核
准
立
案
，
仍
設
文
理
法
三
學
院
。
各
院
兼
收
女
生
，
學
生
人
數
遽
增
。
楊
氏

長
校
期

間
男

 女
生
宿
舍
增
建
四
座
，
教
職
員
住
宅
增
建
十
六
座
，
體
育
館
、
游
泳
池
、
發
電
廠
、

以
及
自
來
水

井
 ̂
均

相
繼

建
築

完
成

。

 立
東

吳
大

學
 
 
．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．

 
 
 
 
 
 
 
一

一
0



八 七

學
及
獨
立
學
院
俯
介

 三
O
二

 民
國

二
十

六
年

︵
一

九
三

七
年

︶
抗

戰
軍

興
，
文
理

學
院
師
生

遷
移
浙
江

湖
州
，
不

及
一
月
帥

行
停

 課
，
師
生
一
部
西
遷
安
徽
，
最
後
止
於
四
川
，
一
部
移
至
上
海
公
共
租
界
，
與
法
學
院
與
生

同
假
慕

 爾
堂
上
課
，
旋
復
與
聖
約
翰
、
滬
江
、
之
江
等
三
大
學
學
生
租
賃
慈
淑
大
樓
聯
合
上
課
。
民

國
卅
年

 ︵
一
九
四
一
年
︶
十
二
月
八
日
日
人
突
襲
珍
珠
港
，
太
平
洋
戰
事
發
生
，
日
軍
進
據
上

海
公
共
租
界

 ，
文
理
兩
學
院
全
部
停
頓
。
次
年
八
月
部
分
學
生
遷
閔
，
旋
南
移
至
廣
東
曲
江
，
與
嶺
南

大
學
合

作

 ，
絃
歌
得
以
不
輟
，
迄
卅
四
年
春
始
告
停
辦
。
至
於
法
學
院
則
在
教
務
長
費
育
及
都
森
二

博
士
先

後

 主
持

之
下

，
改

稱
「

申
國

此
較

法
學

院
L在

上
海
南

陽
路
繼
纖

上
課
。
三

十
一
年
二

月
間
東
吳

校
友

 在
江

一
平

查
良

鑑
等

餞
劃

之
下

，
與

滬
江

大
學
商

學
院
設
立

聯
合
法
商

學
院
︵
卜

^^^dtd ^^^^    ^ft^

 二
egeS of COmmnerCe and LaW oiCn^^er^^^^^S  of   g^^^^^^^  ahdd  gn^^^n^   ^

 於
重
慶
，
公
推
原
東
吳
大
學
法
學
院
院
長
盛
振
為
博
士
為
院
長
，
迄
卅
四
年
抗
戰
勝
利

始
行
撤
銷
。

 法
律
學
系
學
生
於
卅
五
年
春
併
入
在
上
海
恢
復
之
東
吳
法
學
院
。
同
時
東
吳
文
理
兩
學
院

亦
在
蘇

州

 恢
復

上
課

。

 民
國
卅
八
年
︵
一
九
四
九
年
︶
夏
共
匪
渡
江
，
東
吳
大
學
蘇
滬
兩
處
不
及
遷
離
，
全
部

淪
入
鐵
幕
，

 校
務
為
匪
把
持
，
終
被
韌
奪
。
四
十
年
東
吳
旅
璽
同
學
會
鑒
於
蟹
省
大
專
院
校
無
多
，

失
學
青
年
日

 增
，
倡
議
在
蟹
復
校
，
以
資
補
救
。
但
因
格
於
法
令
，
乃
先
設
東
吳
補
習
學
校
，
公
推
施

季
言
先
生

 為
補
習
學
校
校
董
會
董
事
長
，
暫
借
璽
北
市
漢
口
街
一
段
十
五
號
樓
房
一
座
為
校
舍
，
並

聘
丘
漢
平

 博
士
為
校
長
。
是
年
十
一
月
開
學
，
分
設
法
政
、
商
業
會
計
、
及
英
文
三
科
，
均
為
二

年
制
。
另
設

 此
較
法
律
一
科
。
定
為
三
年
制
。
除
比
較
法
律
科
學
生
須
具
大
學
肆
業
二
年
以
上
之
資

格
外
，
其
餘

 各
科

均
招

收
高

申
畢

業
學

生
。

民
國

四
十

一
年
校
董

會
改
組
，

由
王
寵
惠

博
士
任
董

事
長
*陳

霆
銳

 博
士
任
副
董
事
長
。
施
因
丘
校
長
辭
職
，
另
聘
施
季
言
先
生
為
校
長
，
呂
光
博
士
為
副

校
長
兼
教
務



 長
。
四
十
二
年
暑
期
，
法
政
科
改
為
法
律
系
。
商
業
會
計
科
改
為
會
計
系
，
英
文
科

改
為
英
文
系

，
 均

定
四

年
畢

業
，

俾
符

母
校

原
來

體
制

。

 九
、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夏
，
教
育
部
以
東
吳
大
學
補
習
學
校
三
年
來
辦
理
頗
著
成
綴
，
乃
於

七
月
廿
九
日

核

 准
東

吳
大

學
復

校
，

並
令

先
行

恢
復

法
學

院
。
同

年
八
月
校

董
會
改
稱

東
吳
大
學

董
事
會
，

郎
遵

令

 辦
理
立
案
手
鱗
。
旋
復
奉
令
准
設
法
律
、
政
治
、
經
濟
及
會
計
四
學
系
，
並
附
設
外

國
語
文
盛
系

。

 董
事

會
聘

請
陳

霆
銳

博
士

出
任

院
長

，
十

月
正
式

上
課
。
四

十
四
年
六

月
，
陳
院

長
辭
職
，

董
事

會

 推
江

一
平

富
綱

侯
施

季
言

三
先

生
組

織
院

務
委
員

會
維
持
院

務
。
九
月

董
事
會
聘

請
曹
文
彥

博
士

繼

 任
院

長
。

同
時

端
賴

黃
安

素
會

督
︵

BishOp Ralph片
毛

ar^ ︶
之

努
力

得
與

衛
理
公

會
恢
復

固

 有
關

係
。

董
事

會
旋

亦
改

組
。

王
寵

惠
博
士

仍
任
董
事

長
，
副
董

事
長
則
政

推
黃
安
素

會
督
及
黃

仁

 霖
博
士
擴
任
。
四
十
五
年
夏
奉
准
增
設
中
國
文
學
系
，
以
作
將
來
恢
復
文
學
院
之
準

備
。
同
時
在

糞
 北
縣
士
林
錢
外
雙
溪
覓
置
基
地
十
五
甲
作
為
校
址
。

 七
、
四
十
六
年
六
月
．
曹
院
長
奉
派
出
國
擴
任
我
國
駐
美
大
使
館
文
化
參
事
。
九
月
董
事
會

另
聘
石

超
儲

 博
士

繼
任

院
長

。
石

院
長

到
任

後
，

鏤
鐵
經

營
，
不
遇

餘
力
，
各

項
措
施
，

均
以
提
高

學
術
水
準

建

 立
良

好
學

風
為

鵠
的

，
任

職
之

後
，

校
務

突
飛
猛

進
，
繽
敖

彰
著
。
四

十
七
年
三

月
，
董
事

長
王

寵

 萬
博

士
作

古
^副

董
事

長
黃

安
素

會
督

亦
於

同
年
十
二

月
間
逝
世

．
董
事
長

一
職
由
黃

仁
霖
博
士

繼

 任
。
四
十
七
年
九
月
外
雙
溪
校
園
課
室
大
樓
︵
即
鵲
惠
堂
︶
建
築
完
竣
，
各
系
璧
生
邁

入
新
址
，
惟

 法
商
及
會
計
兩
系
二
、
三
、
四
牛
級
仍
在
漢
口
街
舊
址
上
課
。
四
十
八
年
夏
學
生
活
動
申

心
雙
層

大

 廈
串

器
芬

．
︶

落
成

，
上

層
為

禮
堂

及
圖
書

館
，
可
容

千
人
。
下

層
為
膳
廳

，
可
供
四

百
餘
人
同

時

 進
餐

。
男

生
宿

舍
及

員
T住

宅
多

幢
於

四
十
九
年

秋
相
繼
完

成
，
女
生

宿
舍
、
光

道
廳
及
院

長
教
授

 住
宅

等
多

幢
則

於
五

七
年

陸
纖

建
竣

。
漢

口
街
分

院
即
於
五

十
年
秋
季

撤
銷
，
學

生
全
部
遷

至
外
雙

私
立
東
吳
大
學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一

二
0
三



 大
學
及
獨
立
學
院
俯
介
l
n
^
四

 溪
校
園
上
課
。
五
上
三
年
秋
，
安
素
堂
︵
禮
拜
堂
及
圖
書
館
聯
合
大
樓
︶
及
學
生
活
動
中

心
大
魔

兩

 翼
房
屋
同
時
落
成
。
五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，
董
事
長
黃
仁
霖
奉
派
出
國
擴
任
我
國
駐
巴
拿
馬

全
權
大

使

 ，
請

辭
本

校
董

事
長

職
務

，
當

經
董

事
會

決
議

由
端

木
橙

博
士

代
理

。

 十
一
、
民
國
五
十
六
年
春
董
事
會
改
推
孫
科
博
士
為
董
事
長
。
五
十
七
年
秋
男
生
第
二
宿
舍
與

第
二
教

室

 大
樓
相
繼
落
成
，
同
時
增
設
商
學
與
商
用
數
學
二
系
，
成
立
文
商
兩
學
院
恢
復
大
聖
名
義

。
石
院

長

 被
推
為
首
任
校
長
，
旋
因
病
逝
世
，
由
桂
崇
基
先
生
接
任
。
並
興
建
女
生
第
二
宿
舍
乙
五

十
八
年

春

 呈
部
核
准
增
設
數
學
系
，
並
將
文
學
院
改
稱
文
理
學
院
。
同
年
八
月
桂
校
長
因
病
辭
職
，

由
端
木

俏

 博
土
繼
任
。
十
二
月
奉
准
恢
復
大
學
建
制
，
下
設
文
理
、
法
、
商
三
個
奧
院
。
五
十
九
年

秋
增
設

物

 理
、
化
堅
二
系
，
並
將
原
隸
文
學
院
之
數
學
系
併
入
，
成
立
理
學
院
，
文
理
學
院
恢
復

原
文
壘
院
名

 稱
。
同
時
新
設
經
濟
研
究
所
雙
夜
間
部
，
均
經
報
部
核
准
。
六
十
年
秋
新
設
法
律
研
究

所
，
並
在
城

 中
區
延
平
南
路
興
建
教
育
大
樓
一
座
。

 十
二

、
六

十
一

學
年

度
教

育
部

令
准

本
校

增
設

歷
史

、
音
樂
、

電
子
計
算

機
應
用
科

學
三
系
及

外
文
系
東

 方
語

文
組

。
六

十
二

年
度

起
，

增
設

會
計

學
研

究
所
，
社

會
學
系
及

外
文
系
德

文
組
。
同

年
四
月
又

 呈
淮
自
六
十
三
學
年
度
起
，
增
設
中
國
文
學
研
究
所
，
及
國
際
貿
易
舉
系
。
六
十
二
年
九

月
中
旬

，

 本
校

董
事

長
孫

哲
生

先
生

因
病

逝
世

，
董

事
長
一
職

由
端
木
校

長
暫
行
兼

代
。
六
十

四
年
度
起

文
學

 院
外
國
語
文
學
系
中
所
含
英
國
詰
文
/東

方
語
文
及
德
國
語
文
三
組
均
各
自
單
獨
設
系
。

六
十
五
年
四

 月
中

國
文

學
研

究
所

呈
准

增
設

博
士

班
。

建
築

方
面

次
第

完
成

者
．

有
語

言
中

心
教

室
大

樓
-、

深
水

井

 蓄
水

池
等

。

 十
三
、
六
十
四
年
春
董
事
會
改
選
，
改
選
考
試
院
院
長
楊
亮
功
博
土
為
董
事
長
，
仍
由
端
木
憤

博
上
搪

任

 校
長

迄
今

。



部間夜

 0
中

國
文

學
系

Q
東

方
語

文
學

系
0
企

 計
學
系
Q
經
濟
學
系

 理
學
系
Q
商
用

 O
英

文

Q

 學
系

O

八

十
八

 一部		罹
 及	一學	
 組	系	I

星

宴
割
院

0
法

學
院

0
商

題

四

日

所 究
研叭

立
東

吳
大

學
 O
五

附
設

機
構

 推
廣
教
育
中
心
、
歐
語
中
心
、
外
籍
學
生
中
國
文
化
研
究
所

 0中
國
文
學
系
0英

國
語
文
學
系
0東

方
語
文
學
系
Q德

國
語

文
學
系

Q政
治
學
系

Q歷
史
學
系

0音
樂

 學
系
0社

會
學
系
Q數

學
系
Q物

理
學
系
0化

學
系
Q法

律
學
系
︵
比
較
法
學
組
、
司
法
實
務
組
^^9>企

 業
管
理
學
系
Q會

計
學
系
0商

用
數
學
系
Q經

濟
學
系
0電

子
計
算
機
科
學
系
8國

際
貿
易
學
系

"罔斑士碩

 中
｜
即

 0
中
國
文
學
研
究
所
Q
會
計
學
研
究
所
0
法
律
學
研
究
所
Q
經
濟
學
研
究
所

 七
 、

校
務

概
況

統
計

 」
 
院

系
科

組
名

稱

區
別

一
區

  分
親

設

系

科

組

名

稱

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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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,241.21	1-．^	棟	鋼卜泥九層	"""""""中正圖重館旦	
 口'"	一工	一棟	鋼筋水泥三層	教師研究大樓	舍︵丑
 3,802.26	□	一棟 一	//	超庸館	位i J」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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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^929.0o	丁-	一傀	鋼筋水泥三層一-…	安素堂	
 9^8.朽一"…一""""‥	一:	棟	洶筋水泥四層	文化大樓	
 266.00	^二	哇	鋼筋水泥一層	光道廳	
 6^535.43	1	揀	鋼筋水泥七雙層．．一	扇育推廣部	
 12,996.32	;   i	棟	II	卜卒車第二大樓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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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‧a		姓一

 "一""俊	一"源	一U一鑒．
 明一"一光	一昭	刀八日^^^*
 		一呂
 二立三		一王
 廉	?L	一-。同
 雄	心．丁且	一謝 一
 玲	嘉	一成
 上二^宮^	一瑞	丙
 一"	心一士、 一	一潘 一

 務一		職一

 """"，任主系學	一埋	一物一
 任主系學		卜口一 ^r^
 住主系學	律．	一法一
 任主系學	一計	會
 匣"	埋管業企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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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碎	一源	一劉	長院院學理"^"""一@@"^^一""	
 卜		一呂	法．學-院一院長一	
 卜	一嘉	一成	長院院學商	
 哼	一可	一徐	長所所究研學文國中	
 匣	一紹	一王	長所所究研學律法	
 回	一錯	一潘	長所所究研學計會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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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運一「	萬	楊	任主系學文語國英	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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